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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院发〔2018〕24 号 

 

 

关于进一步规范校园基本建设工程项目 

立项工作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校园基本建设工程项目立项工作，促进建

设项目实施科学化、制度化、程序化，依据国家有关法规和

《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结

合工作实际，现就规范校园基本建设工程项目立项工作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分类 

学校基本建设工程项目分为基建类工程、一般维修类工

程、应急抢修类工程三大类。 

基建类工程是指校园内建筑物、构筑物的新建、改建、

扩建工程以及 20 万元以上的大型维修工程，此类工程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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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进行前期项目论证，由发展规划处负责牵头组织前期项

目论证,报学校校园规划领导小组审批实施。 

一般维修类工程由校园建设与管理处审核实施。 

应急抢修类工程由校园建设与管理处报应急办审批实

施。 

二、项目立项原则 

（一）符合学校总体发展规划，符合学校校园建设总体

布局，符合建设绿色校园的要求。注意延续学校校园建筑历

史文脉，继承和创新校园景观文化内涵。 

（二）建设规模确定要依据教育部关于高校校舍的指标

要求，校舍建筑面积的总指标应控制在教育部定额以内。 

（三）建设项目的立项要根据校园发展规划分轻重缓

急，分期安排。既考虑原有建筑的改造，也考虑急需校舍的

新建。 

三、项目立项申报及审批程序 

项目立项手续实施信息化管理，所有流程在学校公文系

统办理。 

（一）申请 

由项目需求单位根据需要，在公文系统工作流程填写

《立项审批表》（附件 2），经本单位负责人签发后向学校提

交项目建设立项申请。立项申请主要包括：项目名称、建设

必要性及依据、主要用途和功能布局、资金来源。 

（二）受理 

由校园建设与管理处统一受理立项申请，并负责初审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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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申请内容是否完整、充分、合理，根据工程项目类型进行

分类流转程序的办理。 

（三）审核 

根据工程项目类型的审批实施责任划分，实行分类审批

实施的工作程序，具体如下： 

1.基建类工程 

由发展规划处审核项目。发展规划处牵头，校园建设与

管理处配合，组织相关单位对项目进行论证，编制前期论证

报告，并提出具体意见。重大项目须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编制

可行性研究报告。审核过程中发现选址等与校园总规划不符

的，须报学校校园规划领导小组审议确定。 

2.一般维修类工程 

由校园建设与管理处制定内部审批程序，对项目建设内

容等有关事项进行审核确定，通过内部审签程序后实施。 

3.应急抢修类工程 

由应急办审核项目。出现应急抢修项目，校园建设与管

理处应第一时间向应急办汇报，及时组织维修，并将立项申

请提交至应急办办理相关审批手续。 

（四）经费安排 

1.使用学校基建维修费的项目，由校园建设与管理处依

据各单位年度申报项目，在年度预算内按轻重缓急审定列入

年度维修计划给予实施，未列入年度维修计划的原则上本年

度不予实施。 

2.使用学科建设、教学等经费的项目，应由经费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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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审批后，持《立项审批表》《采购计划申报表》交由校园

建设与管理处实施。 

3.使用其它社会力量经费的项目，应在明确经费到账后

交由校园建设与管理处实施。 

（五）组织实施及资料归档 

1.经审核通过及经费安排到位的工程项目，统一交由校

园建设与管理处组织实施。 

2.根据《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基建档案资料管理办法》的

相关规定，项目申请、审批及实施等单位均应及时做好项目

档案资料的归档工作。 

 

附件：1.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基建工程项目立项审批工作 

流程图 

2.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基建工程项目立项审批表 

 

 

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

2018 年 3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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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基建工程项目立项审批工作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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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基建工程项目立项审批表 

受理序号： 
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  申报时间  

项目名称  
申报单位负

责人（签字） 
 

申报单位 

项目联系人 
 联系电话  

项目类型 □基建类     □一般维修类     □应急抢修类 

项目简要概述 

（简要说明项目主要内容，项目依据（主要指学校会议决议、校领

导批示、事业发展规划重点目标任务、上级主管部门要求等方面），

经费来源，业务归口部门意见（主要指项目资源管理部门）等情况。） 

发展规划处□ 

学校应急办□ 

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实施意见 

概算  签字  

 

 

   校园建设与管理处（签章）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校领导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3月14日印发 


